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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卡拉 O K 場所條 例草案》委員會在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 四日會議上

要求政府就條例草 案提供的資料

現把條例草案委員 會要求政府提供的資料載列如下：

1 . 比較香港與其他國 家在以下方面的情 況  —

( a ) 經營卡拉 O K 場所 的消防及樓宇安全 規定標準；

(b ) 在 審 批 牌 照 ／ 許 可 證 的 申 請 時 會 否 考 慮  “ 適 宜 的 地 方 ”、
“適 合 的 地 區 ”、 “擬 用 作 經 營 卡 拉 OK 場 所的地 方 緊 接 範 圍

內的人的意見 ”  等 因素；

( c ) 持證人／持牌人是 否須為個別人士。

顧問在 研究 中曾 探 討英 國、 新加 坡、 日本及 台灣 四個 國家 ／

地方在卡拉 O K 發 牌工作方面的整體模式 ， 但 全 面探討在上

述 及 其 他 國 家 內 各 項 卡 拉 O K 規 定 超 逾 是 次 研 究 綱 要 的 範

圍。因 此， 除非 進 行另 一次 詳細 檢討 ，否則 我們 難以 具體 解

答上述問題。

規管影 響評 估報 告 第六 章所 載資 料顯 示，上 述四 處地 方現 時

均沒有訂立專門規 管卡拉 O K 場所的規定。相反地，這些場

所按適 用於 其他 類 別的 公眾 娛樂 場所 及／或 供應 煙酒 處所 的

發牌規 定規 管。 換 言之 ，這 些都 是一 般發牌 條件 ，與 所有 娛

樂場所有關而非針 對特定活動。

2 . 請闡釋規管影響評 估報告第 6 .5 段所 載結論的意思。

顧問指出，香港的 發牌制度及實施模式制定經年，以配合各行 業

的 需 求 。 因 此 ， 單 為 卡 拉 O K 場 所 訂 立 一 個 新 的 發 牌 和 實 施 模

式，可能會非常複 雜及費時。此舉亦會令卡拉 O K 發 牌 制度與本

港的其他發牌制度 出現不一致的情況。



-  2  -

但另一方面，儘管 香港現行的牌照管制程序在安全及 生標準 方

面，已達致很高水 平，但這些程序卻並沒有針對卡拉 O K 行 業 獨

有的消防及樓宇安 全問題，作出管制，因此，引入建議的發牌 安

排以加強卡拉 O K 場所的消防及公眾安全，是審慎的做法。

3 . 提供一九九七年新 一代卡拉 OK 大火 的死因裁判官報告 及法庭裁

決的有關摘要。

死因裁判官報告對 《卡拉 O K 條例草案》的有關摘要載於附錄。

至 於 新 一 代 卡 拉 O K 大 火 謀 殺 案 （ 案 件 編 號 ：

H CCC 24 9 / 19 97） ，我們曾細閱其 54 頁 謄本，當中載述該案的總

結、裁決、減輕判 處的請求及刑罰。所載內容與條例草案委員 會

正審議的《卡拉 O K 條例草案》完全無關，故未有附上。

4 . 有關顧問進行的業 界諮詢工作，請說 明  —

( a ) 回覆顧問所發問卷 的人數為何 ?

顧問共發出 10 0 多 份問卷，當中收到提供了大約 4 0 間 卡 拉

O K 場所 的資料 的 回 應。收 回的問 卷全 部只是 回答了 部分 問

題 ， 亦 未 有 提 供 足 夠 資 料 以 供 詳 細 分 析 。 不 過 ， 由 於 所 得

資料印證了顧問在 制定本港卡拉 O K 業 務的運作模式時所作

的假設，因此對研 究亦有幫助。

顧 問 並 無 記 錄 所 發 的 問 卷 中 譯 本 的 確 實 數 量 。 問 卷 的 中 譯

本 按 有 關 公 司 在 顧 問 致 電 確 定 研 討 會 出 席 人 數 後 提 出 要 求

才發出。

( b ) 出席顧問舉辦的研 討會人數／團體數 目為何 ?

顧 問 出 席 了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二 十 、 二 十 一 及 二 十 二 日 舉 辦

的全部三次研討會 。其他出席者包括五個卡拉 O K 集 團 的代

表及香港餐飲聯業 協會的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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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 零零 年十一 月 七 日，顧 問召 開會議回應 加州紅 卡拉 O K
代表的查詢，大約 有 15 人出席，包 括卡拉 O K 條 例關注組

及香港餐飲聯業協 會的代表。

( c ) 除了有關問卷所收 集的資料外，業界 還提出了什麼問題 ？

業界提出的問題已 於規管影響評估報告第 3 .3 . 2 段 (第 7 頁 )
撮 述 ， 所 提 問 題 計 有 重 新 裝 修 、 發 牌 制 度 的 進 一 步 改 變 、

許 可 證 ／ 牌 照 續 期 、 “不 可 避 免 ”  的 死 角 位 情 況 、 佔 用 人 數

目 ， 以 及 就 簽 發 牌 照 及 營 業 時 間 徵 詢 場 所 附 近 人 士 的 意 見

等方面。

( d ) 顧問為何沒有把問 卷發給卡拉 OK 條 例關注組？

顧 問 曾 經 發 信 給 關 注 組 要 求 提 供 資 料 ， 並 邀 請 關 注 組 出 席

研 討 會 。 顧 問 曾 最 少 兩 次 收 到 關 注 組 的 關 廉 豪 先 生 就 有 關

研究及問卷的相關 事宜發出的信件。

5 . 在批准卡拉 O K 場 所於營業期間進行 改建工程（特別是 處理易燃

物）前 ，消防 處會 訂 下的一 般規定 是 甚麼 ？乎合 這些規 定，估 計

費用是多少？

一般的規定是  —

( a )  經 營 者 在 進 行 任 何 工 程 前 ， 必 須 向 有 關 發 牌 當 局 申 請 許

可。

( b )  須 於 工 程 範 圍 與 營 業 範 圍 之 間 設 置 具 有 不 少 於 一 小 時 抗 火

時 效 的 間 隔 及 不 少 於 半 小 時 抗 火 時 效 的 自 掩 防 火 門 。 如 工

程 不 涉 及 明 火 、 高 溫 工 作 或 危 險 物 品 ， 發 牌 當 局 或 可 考 慮

放寬上述規定。

( c )  整個卡拉 O K 場所 內 (包括工程範圍和營業範圍 )均 須設有足

夠的逃生途徑和消 防通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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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承 建 商 必 須 把 工 程 範 圍 管 理 妥 當 ， 並 採 取 所 需 的 預 防 措 施

以確保處所的衛生 及安全。

( e )  在工程範圍和卡拉 O K 場所內均不得貯存過量危險品。

( f )  易燃物品須貯存在 裝設有自掩門的金屬櫃內。

( g )  如使用易燃物品， 必須有良好的通風情況，並嚴禁吸煙。

( h )  易燃物品附近不得 有明火，亦不得進行燒焊等高溫工作。

( i )  應盡量縮短消防裝 置系統暫停操作的時間。

( j )  應 盡 可 能 使 消 防 裝 置 系 統 維 持 正 常 運 作 ， 以 保 障 營 業 範 圍

的安全。

( k )  如 消 防 裝 置 暫 停 操 作 ， 受 影 響 地 方 必 須 設 有 其 他 消 防 器

具，例如滅火筒。

( l )  根據勞工處負責執 行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(第 5 09 章 )的 規

定 ， 經 營 卡 拉 O K 場 所 的 負 責 人 有 責 任 確 保 其 所 有 僱 員 在

工 作 時 的 安 全 及 健 康 。 他 的 一 般 責 任 ， 其 中 包 括 ( i )提 供 一

個 安 全 的 工 作 系 統 ， 及 ( i i )提 供 所 需 的 資 料 、 指 導 及 訓 練 予

所有僱員。該條例 亦特別訂明有關負責人必須 確保  —

 提 供 出 路 以 離 開 該 工 作 地 點 的 所 有 門 均 沒 有 鎖 上 ， 或 均

以令該等門能夠輕 易從該工作地點內開 的方式扣緊；

 在 該 工 作 地 點 的 每 一 個 出 口 均 有 安 裝 照 明 出 口 標 誌 ;  以

及

 離 開 該 工 作 地 點 的 所 有 逃 生 途 徑 均 保 持 在 安 全 的 狀 況 ，

並且不受阻礙。

( m )  根 據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(第 59 章 )的 規定， 負 責 裝 修 工 作

的 承 判 商 有 責 任 為 其 所 有 僱 員 提 供 一 個 安 全 的 工 作 系 統 ，

以 及 提 供 所 需 的 資 料 、 指 導 及 訓 練 。 他 不 應 僱 用 一 個 未 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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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予 獲 得 認 可 的 安 全 訓 練 課 程 的 工 人 。 此 外 ， 他 亦 要 遵 從

所有根據工廠及工 業經營條例下所訂定的安全規例。

大部分 消防 安全措 施基 本上都 是良 好 管理 措施 ，無需 額外 費用 。

在工程 範圍 與營業 範圍 之間設 置抗 火間隔 ，或 許需要 額外 費用 ，

而涉及 的費 用視乎 場所 的實際 設計 和範圍 的分 界而定 。作 為一 般

參考，每平方呎抗 火板的單位價格約為港幣三十元。

6 . 如自動 花灑系 統其 中 一部分 正在修 理 ，整 個系統 是否會 因此而 停

止操作 ?

根據英 國防 損委員 會所 訂的自 動花 灑系統 規則 ，自動 花灑 系統 如

要進行保養 、改裝 和 修理，必須 盡量縮短 停止操作的 時 間 和 減 少

受影響 的範 圍 。應 盡量 把有關 裝置 維持在 操作 狀態， 方法 是關 閉

正在修 理／ 保養而 無法 操作的 部分 的供水 喉管 ，或關 閉輔 助斷 流

閥來控制受影響部 分或範圍的水源。

如系統 停止 操作， 業主 ／管理 人員 應採取 下列 補救措 施， 以盡 量

減少所造成的影響  —

( a )  在 關 閉 整 個 或 部 分 系 統 之 前 ， 必 須 檢 查 處 所 每 一 個 部 分 ，

以確定沒有任何火 警 象﹔

( b )  如 處 所 分 隔 成 多 個 獨 立 範 圍 ， 共 用 同 一 個 花 灑 系 統 ， 亦 須

知會各範圍的佔用 人將會截斷水源﹔

( c )  如受影響地方發生 火警，應使用手提滅火筒救火﹔

( d )  派人不斷巡查受影 響地方；

( e )  任何高溫工作 (如 燒焊工程 )應受許可證制度規管；

( f )  受影響地方內不得 有明火，並嚴禁吸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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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如 消 防 裝 置 在 辦 公 時 間 外 停 止 操 作 ， 所 有 防 煙 門 和 防 火 捲

閘應保持關閉；以 及

( h )  如 整 個 系 統 停 止 操 作 ，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應 通 知 消 防

處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一年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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